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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04 月 30 日停牌一天，并于 2019 年 05 月 06 日开

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05 月 06日起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股票简称由“索菱股份”变更为“*ST 索菱”，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2766； 

3、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因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的特别处理。 

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的审计报告，由于对之前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使得 2017 年、2018年连续

两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2.1 条规定，深交所有权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近期公司因诉讼事宜全部银行账号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深交所有权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二、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股票种类仍为人民币普通股； 

2、公司股票简称由“索菱股份”变更为“*ST 索菱”； 

3、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的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2766； 

4、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9年 05月 06日； 

5、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1、董事会意见： 

针对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无法表

示意见涉及事项以及公司存在的连续两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值

的事项，董事会将积极督促管理层核实存在的问题，并认真整改，持续追踪相关

进展，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力争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2、主要措施： 

1）根据行业发展形势及公司实际情况，2019 年度加快市场拓展，优化产

品结构升级，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加快资金回笼及筹融资工作，通过积极沟通、

债权转让、发送函件、诉讼仲裁、等方式逐渐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将部分

短期无法收回债权的项目转为公司运营资产，改善资金流动性，逐步清偿逾期债

务，化解公司财务风险，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一方面公司全力回笼资金，缓解运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寻找其他融资

渠道，并与债权人充分协商，逐步偿还欠款并解决借款逾期产生的帐户冻结等问

题，降低财务成本，提升企业信用。主动积极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沟通，争取获得

外部借款支持； 

3）全力回笼资金，改善公司流动性。公司拟采取包括法律诉讼、通过行使

质权等方式将部分短期无法收回债权的项目转为公司运营资产。截止本报告出具

日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采取诉讼、和解等多种措施，争取在短期内

了结公司涉诉案件，解决本公司“失信”问题，恢复正常融资渠道； 



4）整合业务，加强管理。对公司投资失败或效益较低的业务进行业务和资

产的重组，剥离、注销无实质性业务开展的子公司，以提高公司经营的效益。同

时公司将对闲置资产的整理、盘活，充分提高闲置资产的利用率，减少非必要费

用的产生，以减轻对公司业绩的拖累； 

5）严格控制成本。通过人员调整、岗位整合、严格支出，完善费用管理等

方式严格控制成本； 

6）积极寻找并购重组机会。在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公司将积极寻

找并购重组机会，力争早日将优质资产或业务引入公司。 

四、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 

如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自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将可能被暂停上市。 

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如公司发生以下任一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

上市交易的风险： 

1、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2、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负值； 

3、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4、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5、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

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6、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五个交易日

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五、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智恒战略性新兴产业园 19 栋 2



楼 201 房 

邮编：518000 

电话：0755-28022655 

传真：0755-28022955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月 30日 


